     专利快速预审申请报告
	专利名称
	

	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	申请时间
	

	申请（发明）人
	

	所属学院
	

	专利权人
	

	代理机构
	（名称及代码）

	预审申请的保护中心
	

	承诺及权责
	1、 申请快速预审的专利需要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(详细比对后的专利性分析报告)，经评估合格后方可被授权申请。
2、 承诺：申请人及代理机构严格遵守保护中心管理规定及流程办理快速预审，认真研读《预审服务承诺书》、《代理机构承诺书》、《自检承诺表》等文件并落实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3、 因不符合预审分类而产生案件“不受理”、因创造性不足而导致案件“不通过”等预审结果时，代理机构和申请人需要提交自查分析报告后方可进行下次预审申请，自查报告发送指定电子邮箱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因自检不合格或材料不足而导致“不通过”审查的案件申请人及其代理机构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预审。
5、 产生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代理机构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不再与我校合作；产生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申请人一年内不得申请专利，并进行科研诚信追责。

	签名及盖章
	申请（发明）人签名：

代理机构签章：



